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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13(d)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 

选举：选举人权理事会 14 名成员 
 

 

 

  2016 年 6 月 23 日匈牙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告知，匈牙利决定出任候选国，参加将于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期间进行的

人权理事会 2017-2019 年任期成员选举。在此谨转交匈牙利政府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就促进和保护人权作出的自愿保证和承诺(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113(d)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卡塔林·博焦伊(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 A/71/150。 

http://undocs.org/ch/A/RES/60/251
http://undocs.org/ch/A/7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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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6 月 23 日匈牙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匈牙利参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7-2019 年任期成员的候选资格 
 

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作出的自愿保证和承诺 

全球承诺 

1. 匈牙利坚定致力于加强国际人权体系，特别是人权理事会的工作和运作。匈

牙利一贯建设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文化，对理事会议程上的问题兼容并蓄。 

2. 匈牙利采取全面方法，为对话与合作提供空间，加强理事会处理侵犯人权问

题和紧急情况的反应能力，不偏不倚，不持双重标准。 

3. 匈牙利促进人权的普遍性，力求加强跨区域合作。 

4. 匈牙利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尽心尽力的合作伙伴和支持者，极

为重视其独立性和实地工作效益。 

5. 匈牙利任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和从事促进和保护人权工作的国际人道主义

组织的区域代表，主持其全球共享服务区域中心，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

署、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红十

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匈牙利向这些机构组织提供场所和设施，大力协助

实现成本效益，从而更有效地运作。 

国家贡献 

6. 自人权理事会成立以来，匈牙利一直是其坚定支持者，曾任 2009-2012 年理

事会成员。匈牙利现提出人权理事会第二次、2017-2019 年候选资格 。 

7. 匈牙利是国际人权法案和大多数国际人权公约和欧洲区域人权公约、及其大

部分任择议定书和附加议定书缔约国。为履行义务，匈牙利与这些条约监测机构

充分合作。 

8. 匈牙利与理事会特别程序充分合作，一直邀请特别程序来访，及时回应他们

的访问要求，及时响应其紧急呼吁和其他文函，落实其建议。 

9. 匈牙利作为审查国家和接受审查国家，都极其重视普遍定期审议，努力确保

每次审查都注重改善接受审查的国家的人权状况。匈牙利提倡具体、可衡量和可

实施的建议。 

10. 匈牙利宪法、《基本法》规定，人的尊严不受侵犯，人人享有生命权利和人

的尊严权利。一系列重大法律和其他立法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少

数族裔和弱势群体。 

http://undocs.org/ch/A/RES/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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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本权利专员办事处是匈牙利独立的“甲”级国家人权机构，这是“巴黎原

则”规定的。办事处监测政府的人权工作。 

12. 政府培育与民间社会建立密切联系，通过人权圆桌会议积极开展人权工作。

圆桌会议是由部际间人权工作组举办的，工作组还负责监测匈牙利在普遍定期审

查过程中收到的建议的执行情况。 

13. 匈牙利外交和外贸部继续举办一年一度的布达佩斯人权论坛，这是 2008 年

开始的。这类国际人权会议提供了机会，可就人权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交换意见，

参加的有国家和国际人权专家、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和院校学术界代表。 

自愿保证 

14. 以下是自愿保证： 

 如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所示，采用和促进注重人权的方式，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力求让人们更多认识到，更多地了解普遍人权和基本自由，确保继续举

行一年一度的布达佩斯人权论坛 

 继续支持设在匈牙利、专门从事保护促进人权、民主和基本自由工作的

国际民间社会组织。 

 协助国际行动，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特别是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

支助开展项目，消除一切形式的此类犯罪，根据国会打击家庭暴力的法

令，拟定行动计划，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 

 与专业团体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促进帮助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儿

童的专业人员的人权培训 

 推出更多措施，打击一切形式的歧视，促进两性平等，提高妇女地位 

 制定执行关于“2011 年联合国工商与人权指导原则”的国家行动计划 

 积极参与人权理事会工作，特别注重少数人问题、土著人民权利、人权

捍卫者、宗教或信仰自由、法官和律师的独立 

 与人权理事会文书和机制合作，特别是随时邀请特别程序来访，积极参

与普遍定期审议。 

 


